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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杨立新编著的《民法案例分析教程(第2版)》用典型的民法案例，将民法的基本原理和规则串起来，
让刻板的民法原理和规则与典型案例结合起来，让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和学生能够把民法的条文、原理
、规则变成生动的现实，做到民法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以案例指引进行民法教学，让学生能够更好
地理解民法的基本原理和具体规则，既有形象、生动的说明，又有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改变过去
民法教材那种以说教为主，过于重视理论体系和概念演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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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民法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
财产关系。
民法调整的对象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平等主体，二是人身关系；三是财产关系。
其中平等主体是民法调整内容的主体范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则是民法调整内容的两大类型。
概括起来，民法调整对象分为两大类：一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
人身关系，是指与人身密切相连而不可分割的社会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是指平等主体之
间与人身不可分离而无直接财产内容的社会关系，在民法上表现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前者是具有非财产性、专属性、固有性的社会关系，后者是亲属之间的非财产性、身份性和义务性的
社会关系。
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的特点是：（1）主体地位平等。
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的主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2）与人身不可分离。
人身关系是基于人身利益而发生的关系，离开了人身就不会发生人身关系。
（3）不直接体现财产利益。
财产关系，是以财产为媒介而发生的社会关系，是指平等主体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财产内容的社会关系。
在民法上，这种财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财产的所有关系，另一种是财产的流转关系。
上述社会关系作为民法的调整内容，必须是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就是说，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和
人身关系，必须在主体上是平等的，不是平等的主体之间发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不能作为民法调
整的内容。
主体平等，就是当事人之间互不隶属，处在同等的地位，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上保持自己独立的意志自
由。
民法的调整方法，是指民法凭借其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使之形成一种理想
的社会秩序。
民法的调整方法有：（1）事前调整，是将社会关系塑造为法律关系，使其依循符合立法者意志的方
向发展，形成一种理想的民法秩序。
这就是确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使民事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按照民法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形
成理想的民法秩序。
（2）事后调整，是对被破坏的民事法律关系按照民法的规定使之恢复圆满状态，恢复民法规定的民
事秩序。
这就是对破坏法律关系的人处以民事责任，使其受到制裁，强制其按照民法规范实施行为，同时对权
利受到侵害的受害人进行救济，使其损害得到平复。
三、民法的适用范围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民法的效力，是指民法在哪些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
1.民法对人的适用范围民法对人的适用范围，是指民事法律规范对于哪些人具有法律效力。
民法对人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1）我国民法对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自然人或
设立在中国境内的中国法人，具有法律效力。
（2）我国民法对居留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和经我国政府准许设立在中国境内的外国法人
，原则上具有法律效力。
但有两种例外：第一，根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双边协定的规定或经我国认可的国际惯例，
我国民法对享有司法豁免权的外国公民（如来访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他们的随从人员，外国使节
和他们的家属等）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二，我国民法中某些专门由中国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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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案例分析教程(第2版)》是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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